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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档案

报到、审查档案、接收

落实安置待遇

纳入国家优抚保障体系，享受相关抚恤优待

●安置地民政部门，一般应于当年 12 月 31
日前完成档案审查。
●按照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年度冬季士兵退
出现役工作通知规定的时间和要求退出现
役，需要护送的，由旅(团)级部队指派专
人进行移交，应当自被批准退出现役之日
起 30 日内到安置地民政部门报到。

●按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安置待遇

自主就业

随年度退役士兵离队的伤病残士兵退役安置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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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部队应当督促伤病残退役士兵按规定时
间到安置地民政部门报到；安置地民政部门
应当向伤病残退役士兵及其家属讲清相关
安置政策，引导他们服从政府安排。

●伤病残士兵所在部队，按照本《规程》
要求及时向安置地民政部门移交伤病残士
兵档案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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